
0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參與 2014 年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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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參與 2014 年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及研討會 

頁數：9 含附件：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王姿雯/（02）2881-2021 分機 290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徐佳鈴/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科長/28812021 分機 2380 

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出國期間：103 年 8 月 15 日~103 年 8 月 19 日 

出國地區：大陸地區寧夏 

報告日期：103 年 8 月 26 日 

 

關鍵詞：寧夏、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 

 

摘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保護國家無形資產之智慧財產權，及文創

商品之開發權利，藉由參與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及研討會，與中國大陸官方及

民間相關人士討論溝通，對本院智慧財產權被侵權之預防具有重要意義。另該等

會議之研討會中，針對中國大陸最新之法制趨勢多有討論。本次兩岸著作權工作

組會晤及研討會由中國版權協會、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主辦；財團法人海峽兩岸

商務發展基金會、台灣著作權保護協會協辦。藉由參與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及

研討會，本院據以預先規劃抵制盜版之預防措施，有效降低侵權案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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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鑒於大陸地區廠商及個人賣家未經本院授權，擅自使用本院藏品

圖像或其他侵害本院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氾濫，嚴重損害本院商譽及著作財

產權。為保護國家無形資產之智慧財產權，及文創商品之開發權利，藉由

參與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與中國大陸官方及民間相關人士討論溝通。

另該等會議之研討會中，針對中國大陸最新之法制趨勢多有討論，並透過

瞭解兩岸著作權法修訂動向和成果，進一步提升兩岸著作權產業發展和保

護。 

 

貳、 過程 

一、參訪行程 

日期 地點 

參訪行程 

及 

工作事項 

8 月 15 日 臺北→寧夏 去程 

8 月 16 日 

至 

8 月 18 日 

寧夏 

一、 參與 2014 年兩岸著作權

工作組會晤及研討會 

二、 參訪後資料整理。 

8 月 19 日 寧夏→臺北 回程 

 

二、參訪紀要 

(一) 參與「2014 年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 

    鑒於大陸地區廠商及個人賣家未經本院授權，擅自使用本院藏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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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或其他侵害本院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氾濫，嚴重損害本院商譽及著作財

產權。為保護國家無形資產之智慧財產權，及文創商品之開發權利，藉

由參與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與中國大陸官方及民間相關人士討論溝

通。 

本次「2014 年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於大陸寧夏銀川舉行，本院

本次提請協處事項為本院出版品《故宮藏畫大系》一書侵權案，相關過

程說明如下：本院於 2013 年底藉參加大陸文創展覽期間，查獲「中國畫

名家作品選萃─牡丹」、「故宮藏畫大系─清六大家」二書，其內容及

版權頁均盜用本院出版品《故宮藏畫大系》一書，經提請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透過兩岸兩會業務聯繫平臺及協議處理機制分

別進行協處，獲陸方正面回應，此次會晤中大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版權管理司表示，目前已將案件交由大陸公安部後續查處中。 

本次會晤另就「加強兩岸著作權法修法交流」、「請陸方於網路上就

我方影視節目、流行音樂之著作權加強執法保護」、「建議兩岸文化部(含

陸方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制度化參與兩岸智慧財產保護合作協議機

制」、「大陸多媒體播放機的侵權問題」及「版權登記與認證的公正性，

希望為陸方法院採納」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參與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對盜版之預防具有重要意義。智慧財產

權保護得到落實後，除了可保護本院重要文創資產，更能促進兩岸經濟、

科技與文化之發展。 

(二) 參與「2014 年兩岸版權保護研討會」： 

           透過瞭解兩岸著作權法修訂動向和成果，進一步提升兩岸著作權產

業發展和保護。本次「2014 年兩岸版權保護研討會」於大陸寧夏銀川舉

行，研討會分為二個主題，第一個主題為「兩岸著作權法修訂動向和成

果」、第二個主題為「兩岸著作權產業發展和保護」，重點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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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岸著作權法修訂動向和成果 

(1) 大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版權管理司于慈珂司長演講「大陸

著作權法修法工作經驗分享及版權保護現狀」。 

主講人主要介紹大陸著作權法修正主要重點：在權利人及利

用人之間之權益盡量取得衡平，並參考國際條約及法規等相

關規定，同時增加修法的公開透明度，強化網路侵權案件之

查緝等等。此外，演講中亦提及陸方正加強法律及查緝技術

方面的專才，希望能加強查緝盜版。 

(2) 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馬繼超副總幹事演講「著作權集

體管理的運營經驗分享及相關問題」。 

主講人主要介紹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是落實著作權保護工

作重要的一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存在之目的，對於著作

人權利之行使與落實大有助益。有效解決因著作被大量而廣

泛地使用，個別的著作人或著作權人無法有效的控制、監督

其著作被利用之情況與收取使用報酬等情形。 

(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吳逸玲科長演講「臺灣著作權法修法工作經

驗分享」。 

主講人主要介紹臺灣著作權法修法主要重點：調整公開播送

權、傳輸演出上映及散布等，並新增再公開傳達權；明訂著

作權歸屬及討論職務是否應以法律明定於聘用人或受聘人

所有；調整表演人及錄音著作保護；針對學校合理利用等作

調整及規範，以建全體合理使用；增訂著作財產權人不明強

制授權規定。由於涉及層面廣泛，將再舉辦公聽會整合各界

意見。 

(4)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賴文智所長演講「由促進著作利用觀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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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臺灣著作權法修法方向」。 

主講人主要建議著作財產權限制應朝向明確化，應回歸權利

人、授權成本、執法成本等因素考量。另現況錄音、表演在

多數大陸法系國家被認為是「著作鄰接權」，保護較低。若

當成著作保護，會有超過國際標準的問題。惟為因應資訊與

通科技的高度發展，在修法同時，須注意除保障著作權人之

權益外，亦須兼顧公共利益為妥。  

2、 兩岸著作權產業發展和保護 

(1) 百度公司梁志祥副總裁兼總裁助理演講「互聯網版權產業發展

情況」。 

主講人主要介紹2008年大陸國務院頒布「國家智慧財產權綱

要」，2012年於北京簽訂「視聽表演條約」，對整個中國版權

之發展邁入另一新紀元。在互聯網發展方面，2013年中國互聯

網的GDP貢獻已超過德國、法國等。2015年網民人數及滲透率更

將超過美國。未來對於互聯網版權相關規定的修定，應秉持著

作權法的基本精神，妥善處理好創作者、使用者，以及社會公

益間的平衡，更加完善互聯網版權產業之發展。 

(2) 中央電視臺總編室石村副主任演講「電視行業的版權保護與運

營現況」。 

主講人主要介紹數位壓縮技術及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使中國

有線、無線、衛星，及數位電視頻道大幅增加，電視產業進入

多元頻道紀元。目前大陸的電視業者對利用他人著作亦須付費

已有共識，國務院亦加強處理相關付費之規範，電視產業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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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時代已經展開，過去電視台認為自己是宣傳角色，較不重

視版權保護的情況已經極為少見。 

(3) 上海書刊發行行業協會哈九如會長演講「互聯網環境下的版權

公共管理與服務」。 

主講人主要介紹說明著作權登記近年來在大陸成長之情況，目

前著作權登記面臨的問題，主要為作品登記後開發不足，即作

品登記後，著作權人並未積極發行其作品或為相關之利用。建

議建立全國統一的登記查詢平台、加強作品登記的後續管理，

讓著作權登記制度更為完善。同時建議促進互聯網成員間的版

權合作、加強網路版權信息的分享與建立內部糾紛調解機制，

以促進合作共贏發展。  

(4) 臺灣著作權保護協會廖偉銘理事長演講「臺灣影音產業發展過

程及現況」。 

主講人主要介紹有關電視及電影產業部分，近年來臺灣的電視

節目及電影成長雖較為緩慢，但是，每年仍保持一定的程度成

長。以電影為例，電影是以創作者為導向的媒體，主要工作在

於電影片的製作，電影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電影人才以及市

場環境，然而臺灣電影產業在缺乏資金以及市場的情況下，紛

紛依賴政府頒發的「國片製作輔導金」作為主要的拍片資金來

源。另海外網路盜版猖獗，也是導致近年來臺灣影視產業面臨

困境的原因。未來產業人才的培育與經驗之傳承是當前影視產

業發展的重要課題，同時並應加強兩岸合作，遏止非法。 

(5) 慈濟基金會何日生發言人演講「非營利人文傳播事業版權保護

現況與發展」。 

主講人主要介紹各個實際案例中，慈濟在整個服務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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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結合義工透迅速反應，並以愛為文創之源頭，展現各式文

創作品之成果。未來更加強化以愛為文創之出發點，創造更大

的非營利文創價值，為真、善、美之人類大愛作見證，淨化人

心及社會。 

      (6)誠品股份有限公司吳旻潔副董事長演講「誠品：大陸、臺灣、香

港的文創交流新平臺」。 

         主講人主要介紹誠品將本身定位在傳播者的角色，誠品的核心

價值為將人文及藝術分享在人群中。誠品的經營理念為：善、

愛、美、終身學習，運用於對生活方式、生命態度的實踐。近

年來積極在公益回饋、文化推動、鼓勵原創等方面不斷努力，

並積極朝大陸及香港擴展，致力「多元文化」的和諧對話及共

生發展，創造多元文創產值。  

叁、心得與建議 

    一、應持續參與「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機制下舉行之兩岸著

作權工作組會晤及研討會，提升本院智慧財產權被侵權預防之效果： 

           為促進兩岸經濟、科技與文化發展，有關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

事宜，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就兩岸智慧財產權保

護合作事宜業已簽訂「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為保護我國

珍貴藏品圖像之相關智慧財產權，就有關本院智慧財產權被侵權事項，若

發生於大陸地區時，本院除進行「網路維權」外，另並函請法務部、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協助提請大陸相關主管部門協處解

決。建議本院應每年持續參與「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機制

下舉行之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及研討會，與中國大陸官方及民間相關人

士討論溝通，提升本院智慧財產權被侵權預防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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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本院商標註冊作業，強化本院智慧財產權在大陸之主張： 

          本院自 2006 年開始推動品牌授權業務，為加強並拓展本院商標於海

外各地區之使用權利，以增進本院全球之文化市場產值，先後已於美國、

歐盟、紐西蘭、澳洲、南韓、俄國及加拿大取得商標註冊權利。鑒於大陸

地區盜版猖獗，若商標能在大陸獲得註冊，有助於本院在大陸地區建立指

標性合法合作廠商意義以及主張智慧財產權相關事宜。 

 

 

 

 

 

 

 

 

 

 

 

 

 

 



10 
 

 

 

附錄一： 

 

 

 

 

 

 

 

 

 

 

 

 

 

 

 

 

 

 

 

 

 

 

 

 

 

 

 

 

 

 

 

 

 

 



11 
 

2014 年兩岸著作權工作組會晤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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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兩岸版權保護研討會研討情形 


